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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 

 

水利工程标准化管理评价办法 
 

第一条 为加强水利工程标准化管理，科学评价水利工程运

行管理水平，保障工程运行安全和效益充分发挥，依据《关于

推进水利工程标准化管理的指导意见》，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二条 水利工程标准化管理评价（以下简称标准化评价）

是按照评价标准对工程标准化管理建设成效的全面评价，主要

包括工程状况、安全管理、运行管护、管理保障和信息化建设

等方面。 

第三条 本办法适用于已建成运行的大中型水库、水闸、泵

站、灌区、调水工程以及 3 级以上堤防等工程的标准化管理评

价工作。其他水库、水闸、堤防、泵站、灌区和调水工程参照

执行。 

第四条 水利部负责指导全国水利工程标准化管理和评价，

组织开展水利部标准化评价工作。 

流域管理机构负责指导流域内水利工程标准化管理和评

价，组织开展所属工程的标准化评价工作，受水利部委托承担

水利部评价的具体工作。 

省级水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所管辖水利工程标

准化管理和评价工作。 

第五条 标准化评价按水库、水闸、堤防等工程类别，分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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执行相应的评价标准。 

泵站、灌区工程标准化评价按照《水利部办公厅关于印发

大中型灌区、灌排泵站标准化规范化管理指导意见（试行）的

通知》（办农水〔2019〕125 号）执行。调水工程评价标准另行

制定。 

第六条 省级水行政主管部门和流域管理机构应按照水利

部确定的标准化基本要求，制定本地区（单位）水利工程标准

化管理评价细则及其评价标准，评价认定省级或流域管理机构

标准化管理工程。 

第七条 水利部评价按照水利部评价标准执行，申报水利部

评价的工程，需具备以下条件： 

（一）工程（包括新建、除险加固、更新改造等）通过竣

工验收或完工验收投入运行，工程运行正常； 

（二）水库、水闸工程按照《水库大坝注册登记办法》和

《水闸注册登记管理办法》的要求进行注册登记； 

（三）水库、水闸工程按照《水库大坝安全鉴定办法》和

《水闸安全鉴定管理办法》的要求进行安全鉴定，鉴定结果达

到一类标准或完成除险加固，堤防工程达到设计标准； 

（四）水库工程的调度规程和大坝安全管理应急预案经相

关单位批准； 

（五）工程管理范围和保护范围已划定； 

（六）已通过省级或流域管理机构标准化评价。 

第八条 水利部评价实行千分制评分。通过水利部评价的工



3 
 

程，评价结果总分应达到 920 分（含）以上，且主要类别评价

得分不低于该类别总分的 85%。 

第九条 省级水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所管辖水

利工程申报水利部评价的初评、申报工作。 

流域管理机构负责所属工程申报水利部评价的初评、申报

工作。 

部直管工程由工程管理单位初评后，直接申报水利部评价。 

第十条 申报水利部评价的工程，由水利部按照工程所在流

域委托相应流域管理机构组织评价。流域管理机构所属工程，

由水利部或其委托的单位组织评价。 

第十一条 水利部和流域管理机构建立标准化评价专家库，

评价专家组从专家库抽取评价专家的人数不得少于评价专家组

成员的三分之二；被评价工程所在省（自治区、直辖市）或所

属流域管理机构的评价专家不得担任评价专家组成员。 

第十二条 通过水利部评价的工程，认定为水利部标准化管

理工程，进行通报。 

第十三条 通过水利部评价的工程，由水利部委托流域管理

机构每五年组织一次复评，水利部进行不定期抽查；流域管理

机构所属工程由水利部或其委托的单位组织复评。对复评或抽

查结果，水利部予以通报。 

省级水行政主管部门和流域管理机构应在工程复评上一年

度向水利部提交复评申请。 

第十四条 通过水利部评价的工程，凡出现以下情况之一



4 
 

的，予以取消。 

（一）未按期开展复评； 

（二）未通过复评或抽查； 

（三）工程安全鉴定为三类及以下（不可抗力造成的险情

除外），且未完成除险加固； 

（四）发生较大及以上生产安全事故； 

（五）监督检查发现存在严重运行管理问题； 

（六）发生其他造成社会不良影响的重大事件。 

第十五条 本办法由水利部负责解释。 

第十六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。《水利工程管理考核

办法》及其有关考核标准（2019年修订发布，2021 年部分修改）

同时废止。已通过水利部水利工程管理考核验收的，在达到规

定复核年限前依然有效。 

 
 


	附件2

